
 

数据交易：产权政策会为数

据市场注入活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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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交易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环节，然而，自数据上升为新

型生产要素以来，数据交易“并没有想象中活跃”，甚至成为了数据要素

市场建设的一大难题。虽然各地已陆续建立起大数据交易所，交易平台数

量激增，行业发展势头迅猛，但交易规模与额度仍低于预期。逐渐暴露出

数据要素流通困难、行业应用需求挖掘难、市场生态发育不良等诸多问题，

亟待进一步完善。 

数据交易不同于传统要素交易模式 

数据交易为何困难？造成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现实原因可能在于，数据

交易与传统要素的交易模式并不完全相同。众所周知，作为经济学基本范

畴的生产要素是不断演化的，数据是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基础要素，与土地、

劳动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并驾齐驱。一些观点认为，数据既然已经成

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，大数据的价值已经充分体现，那么数据交易就应

当模仿传统各类生产要素，尽快搭建交易市场。过去数年，在大数据交易

所的创建过程中，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模式成为不少人理想的数据交易模型。 

但需指出，数据在主体特征、权属界定、价值溢出、交叉关联性以及

资源稀缺性、排他性、资源均质性等方面与传统生产要素仍存在差异，因

此数据交易的权属、交易规模和交易频率也更具独特性。数据交易所呈现

的几乎都是点对点的交易或通过服务合同的交易，因而很难完全复制类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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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者的交易模式。此外，数据商品定价、数据资产评估本身受到包括数据

品种、时间跨度、数据完整性、数据样本覆盖和数据时效性等因素的影响，

基于以上原因，数据交易也不宜采取市场流通商品的交易模式。 

数据交易的困境需要从其他途径破解 

当前，数据流通交易存在很多难题，如数据拥有者不愿意开放数据，

数据灰、黑交易依然十分普遍。此外，交易平台方缺乏行业数据需求场景

的认知和理解，数据需求方往往是定制化的数据需求，而这些数据需求往

往是全新的，之前从未有过的交易类型和数据类型，致使数据交易量低于

预期，创新活跃度不足。因此，需要丰富交易数据产品种类，拓展数据交

易渠道，提升消费者的支付意愿。 

一方面，虽然数据财产化确权可以减少一定的交易费用，但数据交易

仍存在‘一对多’、突破平台或地域限制的可能性，所以还需要通过拓展

交易渠道以降低交易费用。仅以跨区域交易为例，目前地方数据交易“各

自为战”，无法形成统一市场，未能最大限度发挥数据使用效应。对此，

需要着手建设全国统一的、多层次的数据要素交易大市场，以此来打破数

据交易的区域性局限。 

另一方面，由于数据交易存在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，合理的

定价机制是保障数据交易可持续性的前提。忽视数据购买者的支付能力和

意愿，会产生较高的交易价格，致使终端买者群体规模扩张速度缓慢。政

府可以先行先试，通过开放政府数据的方式，来引导数据交易市场构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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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的市场化配置模式。 

数据交易呼唤多元协同治理 

目前来看，数据交易面临的威胁很多，数据作为一种资产，如何界定、

如何定义，各地数据交易所仍然缺乏统一的技术认定、评判标准与法律支

持。制度是激活数据要素市场的决定性因素。无论是数据交易中的信息悖

论，还是公地悲剧、“搭便车”与投资激励问题，单一治理主体都无法有

效解决，甚至可能带来更多问题。实际上，没有制度，也会有数据交易，

只是大量交易将存在于灰色和黑色地带，这样的数据交易是不可控的，并

最终会给社会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。在这一现实背景下，数据交易需

要从制度入手，通过多元协同治理来保驾护航。 

其一，在技术层面。合法、正当的数据来源是数据产品得以交易的基

本前提。数据产品交易前可由第三方做出合规的技术评估，包括数据交易

主体背景、数据来源合法性、数据产品的风险性等方面，并提供相应的安

全风险预防、管理和处置措施。可借鉴数据产品登记凭证，实现一数一码，

可登记、可统计、可普查，方面数据交易的追踪和评估。 

其二，在标准层面。标准化是规范大数据交易的最佳方式，也是打通

跨区域、跨行业之间数据交易的前提，包括基础数据描述的标准、数据处

理标准、数据安全标准和数据质量评价标准等，有助于实现数据在安全规

范的前提下实现流转。为此，从数据交易所的角度，应该统一行业标准，

降低用户的履约的风险和争议解决的困难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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